
立法会第九题：区议员训练课程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 

 以下为今日（二月八日）立法会会议上刘皇发议员的提问及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的书

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(一) 在过去三年为区议会议员(「区议员」)举办的训练课程的名称，具体内容及日期； 

 

(二) 当局在筹办上述课程时，如何衡量其内容是否切合区议员的实际工作需要，以及有否

就此征询区议员意见；及 

 

(三) 会否考虑设立一个成员包括区议员在内的区议员培训委员会，以研究区议员的培训需

要、设计课程内容及制订具体推行细节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女士： 

 

（一） 在二○○三／○四至二○○五／○六的三个年度，民政事务总署(「 民政署」)为十

八区区议员及区议员助理一共开办了一百一十五个培训课程，包括三十七个信息科

技课程、十八个公共行政课程、四十五个与区议会工作有关的课程、十五个大厦管

理课程。有关课程的资料现编列于附表，以供议员参阅。 

 

（二） 民政署分别在二○○二年六月及二○○四年二月向所有区议员发出问卷，邀请他们

就培训需要提出意见。民政署为区议员及区议员助理筹办二○○三至○四年度、二

○○四至○五年度及二○○五至○六年度的培训课程时，已参考了区议员在上述意

见调查中所提出的意见，以确保有关的课程切合区议员及区议员助理的培训及实际

工作需要。民政署会在二○○六年三月再次向所有区议员发出问卷，了解他们的培

训需要，以便为区议员及区议员助理筹办二○○六至○七年度的培训课程。 

 



（三） 在二○○四年二月进行的问卷调查中，民政署一共收回三百零一份填妥的问卷（占

五百二十九位区议员的５６．９％）。有关问卷调查就区议员的培训需要提供了有代

表性的意见。由二○○六年开始，民政署每年都会向所有区议员发出问卷，以了解

他们的培训需要。此外，区议员随时都可向民政署提出意见。虽然现行的机制已提

供一个有效的平台，让区议员就培训需要直接向民政署提出意见，政府会密切留意

是否需要设立培训委员会。 

 

完 

 

二○○六年二月八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